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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貴會所提「專科護理師於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

法」第三條附表相關建議案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會106年6月28日全醫聯字第1060000943號函。

二、貴會所提建議增列「初次胃管置入及拔除」乙節，依本部

106年5月8日公告修正之專科護理師於醫師監督下執行之

醫療業務範圍項目已將「初次胃管置入」列入；另依本部(

前行政院衛生署)於90年3月12日衛署醫字第0900017655號

函釋略以「...鼻胃管全管拔除及需長期鼻胃管留置患者

之定期更換，如經醫師診察、判斷後，得指示護理人員協

助為之。」，故護理人員得依醫師指示為之，非限於專科

護理師可為，併予敘明。

三、另建議增列「深層傷口死腔之填塞」乙項，本部將納入旨

揭辦法未來滾動式修正之討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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